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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能源研究院文件 
能研院〔2019〕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能源研究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 

 

为了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

全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规范加强研究院实验室危险化学

品的安全管理，明确我院全体师生在教、学、研、产过程

中的职责，确保师生员工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，促进教学、

科研等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《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》规定，

结合我院实验室危化品使用和处置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一条 凡需采购危险化学品的各实验室（含院分析

测试实验室、各科研实验室等，以下简称为实验室），须

由实验室负责人根据需求品种、数量写出申请计划，先到

实验中心登记，再报院领导批准后，方可按规定的采购流

程购买。 

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必须储存在设有明显标志的专用

箱柜内，并设专人管理，明确责任人，建立严格的出入库

管理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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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根据不同危险化学品的种类、特性，应采用

相应的储存设备，并设置相应的安全设施。灭火方法相抵

触的危险化学品不得在同一仓库内储存。 

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进入实验室后，应加强安全管理

和使用过程的全程监督，对其领、用、剩、废、耗的数量

必须详细记录，严禁外借，任何人不得将其带出实验室。 

第五条 接触、使用危险化学品尤其是剧毒化学品的

使用，要严格按照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，防范各类事

故的发生，防止对人员和环境造成危害。 

第六条 提倡实验室采用无毒、无害、或低毒、低害

的试剂，替代毒性大、危害严重的试剂，尽可能减少危险

化学品和生物制品的使用，必须使用的，其排放物对环境

有危害的，要按照《江苏大学实验室排污管理暂行规定》

要求，分类收集和进行无害化处理。 

第七条 危险化学品因过期、失效、变质需要报废的，

必须先报中心实验室安全监督员，然后交由学校危化品中

心处理。 

第八条 科研实验室负责人是科研实验室的第一安全

责任人。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的直接安全责任人。以上责

任人对进入实验室工作的人员，要进行安全教育，说明本

实验室的安全规定、实验中的注意事项及仪器设备的操作

规程。因违反安全要求引发安全事故，责任人应承担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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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 

第九条 实验中心将严格危险化学品的管理，组织有

关人员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定期或不定期

的检查，查找安全隐患，杜绝各种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。 

第十条 对于违反安全规定的有关人员，研究院根据

《能源研究院实验室安全工作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进行处

理。触犯法律的，依法报送司法部门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能源研究院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

施行。 

 

能源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28 日 

 

 


